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748號

上  訴  人  佘惠娟  

訴訟代理人  張有捷律師

參  加  人  鄭冠佑  

            沈汀君  

            蕭春進  

            陳明宏  

            吳文山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宏鑫  

                    

            陳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長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

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076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清空拆除地上物部分；㈡主

文第二項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

自民國一０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部分；㈢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自民國一０九年六月

一日起至㈠部分地上物清空拆除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陳宏

鑫逾新臺幣壹萬元部分，暨關於上訴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

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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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關於上訴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十五分

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宏鑫（下稱其姓名）為坐落新北

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

人，負責管理系爭土地，並委託被上訴人陳世杰（下稱其姓

名，與陳宏鑫合稱被上訴人）管理。陳世杰於民國105年2月

1日與上訴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將系

爭土地中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2

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5萬

元（即每坪租金100元）。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

日再分別與參加人鄭冠佑、沈汀君、蕭春進、陳明宏、吳文

山等五人（下合稱參加人，分稱其姓名）簽訂土地租用契

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

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嗣系爭土地

遭人破壞、亂挖及非法傾倒廢棄物，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

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請上訴人限期改善，否則應搬離

並恢復土地原貌。系爭租約已於108年1月31日租期屆滿，上

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回復系爭土地原狀，陳世

杰自得依約請求上訴人應將附表及附圖一所示地上物（下稱

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

系爭承租土地之原狀，致陳宏鑫無法再將系爭土地出租他人

或為其他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陳宏鑫自108

年2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計240萬元，及自109年6月1日

起，迄履行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元（原審就

此部分判決被上訴人勝訴，駁回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部分之

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

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訴外人深坑石材有限公司（下稱深坑公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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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即訴外人張芳鎔（已歿）於95年間以深坑公司名義向

陳宏鑫承租系爭土地，租賃期間為93年3月5日起至104年9月

15日止，並再將系爭土地出租與參加人。伊自104年9月16日

起接任深坑公司代表人，就系爭土地租約，依陳世杰指示改

由伊個人名義提前於105年2月1日換約，及由伊與參加人換

約，並改列次承租人同為連帶保證人。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

1項已載明：依現況承租、不溯及即往、合約終止時、須恢

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

條第2項約定。嗣陳宏鑫於105年8月16日指示陳世杰更換系

爭土地對外出入唯一大門之遙控器，並加鐵鍊上鎖，妨害伊

就系爭土地承租部分之實力支配，亦妨礙參加人之使用收

益，構成債務不履行，雖其曾將大門遙控器、門鎖鑰匙交予

伊，然嗣又收回，仍無從解免其侵權行為之責，其違法濫權

在先，上訴人自無返還與回復原狀問題，亦無侵權行為。另

陳世杰亦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被上訴人主

張無法出租他人，委無足採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之請求均駁回。

三、參加人之陳述：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起置放車輛於系爭

土地出入口、更換大門鎖，封鎖土地出入道路，並拒絕伊等

進出使用系爭土地，使伊等已喪失對系爭土地承租區域之使

用管理權能，被上訴人於斯時起已取回對系爭土地之占有。

且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約定，承租人應回復105年2月1

日承租時之狀況，僅需將承租後建造之地上物清除，承租時

已存在之系爭地上物自不須回復原狀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頁）：

　㈠系爭土地為陳宏鑫與其他共有人共有，由陳宏鑫負責管理，

陳宏鑫並委託陳世杰管理。

　㈡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與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由陳世杰將

系爭土地其中面積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期自

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15萬元（每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每月租金100元）。

　㈢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簽訂土地

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

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

　㈣陳世杰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

換、加鐵鍊上鎖；雖陳世杰有交付遙控器及門鎖與上訴人，

然上訴人已於同年9月初交還，而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土

地。

　㈤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對上訴人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

函，向上訴人表示「限收函3日內，提出有效改善方法，若

不從，則請搬走遷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由上訴人於105

年8月26日收受。

五、本院之判斷：

　㈠陳世杰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5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回復土

地之原狀，有無理由？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

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用期

限：自105年2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為期」（原審卷一第33

頁），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依約已於108年1月31日期限

屆滿而消滅等語，自非無據。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10

5年8月16日排除、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之實力支配，亦妨

害參加人使用收益，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陷於遲延，喪失同

時履行抗辯權，伊得拒絕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租約未於10

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云云。然陳世杰縱曾於105年8月16日將

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妨礙上訴人

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而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義務之情

事，然上訴人得為同時履行抗辯者為其給付租金之義務（參

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264條第1項），尚無礙於系爭租約於

108年1月31日因期限屆滿消滅，上訴人上開所辯，尚屬無

據，先予說明。

　⒉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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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

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

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等語。查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

約事項分別約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無條件將地上建

物拆卸離場，地上鋪設之建材物清乾淨。」及「依現況承

租，不溯及既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

上物須清除。」等節（原審卷一第33頁、第37頁），故上訴

人於系爭契約租期屆滿終止後，依約確負有清空及拆除地上

物之契約義務。上訴人及參加人雖辯稱：系爭租約特約事項

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故僅需回復至105年2月1

日承租時之狀況即可，而系爭地上物於當時均已存在，上訴

人自無須清空拆除系爭地上物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

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

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

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

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

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要旨參照）。查系爭

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

參加人使用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替深坑公司與陳宏鑫委任之

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等情，有95年至108年系爭土地之土地

租用契約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33頁至第39頁、第103頁

至第109頁），上訴人既係接續深坑公司，並因擔任深坑公

司法定代理人而與陳世杰續租系爭土地，衡情應有承受深坑

公司依原租賃契約第5條所負回復系爭土地原狀義務之意

（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且由承租人或次承租人各自

將其於承租土地上歷來設置之地上物清除，尚無違一般租賃

土地使用之交易常情，故綜參前揭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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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事項約定意旨，堪認上訴人確應回復至系爭土地由深坑公

司承租前之狀態，而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義務，其上

開所辯，難謂合於誠信，自不可採。

　⑵上訴人復辯稱：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為參加人所建造，石材

為訴外人張芳鎔所有，張芳鎔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彭詩瑀、

張鳴修、張鳴真及張孝澤繼承，水泥地為參加人、張芳鎔及

參加人所砌，系爭土地上並無伊所有之物等語（本院卷二第

152頁、第370頁至第371頁），被上訴人亦稱：不知應由何

人拆除地上物，地上物係參加人興建，不知石材係何人所

有，因係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伊僅得對上訴人提告等語

（本院卷二第373頁至第375頁）。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

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多年，嗣因

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

上訴人代深坑公司與陳世杰續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於前；

又深坑公司及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後，隨即轉租予參加人，

附圖一編號A1、A2、A3之鐵皮屋、水泥地及廢棄屋瓦坐落於

鄭冠佑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B1水泥地坐落於沈汀君租用位

置，附圖一編號C1、D1、D3水泥地、鐵皮屋、石材及水泥地

坐落於蕭春進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F1、F2、K1、K2坐落於

陳明宏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H1、H2、G1、G2及G3之鐵皮

屋、水泥地坐落於吳文山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J鐵架則大

致坐落於蕭春進及鄭冠佑租用位置，此經核對附圖一、另案

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7號案（下稱另案）會同新北市新

店地政事務所勘測製作之106年2月22日店測土字第00000號

複丈成果圖（附圖二）及參加人於另案提出之租用位置圖

（附圖三）即明（另案卷一第19頁、第350頁），並有參加

人於另案及被上訴人於本案所提之現場照片在卷可參（另案

卷一第68頁至第72頁、第74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2頁、

第84頁至第86頁、第90頁至第93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65

頁），足見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應係參加人於承租期間所建

造設置，其上石材亦非上訴人所有。另觀諸上訴人與參加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於105年2月1日所簽土地租賃契約僅於第7條約定「乙方（即

參加人）如因使用便利臨時搭設之籬笆或遮蓋物，應限於與

租賃用途有關，並於租賃關係消滅時，自行拆除，回復原

狀，將土地交還甲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另案卷一第

32頁至第36頁），並未約定授與上訴人得逕行拆除地上物之

處分權，則上訴人自無權為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處分行

為，依前揭說明，上訴人縱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亦

屬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

陳世杰僅得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其請求上訴人履行拆除清

空系爭地上物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陳宏鑫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系爭土地原

狀時止，其所受相當於每月租金15萬元之損害，有無理由？

　⒈不當得利請求權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上訴人所有上開土地之土地上房屋係由

訴外人余OO所建，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人因不能

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者為余OO，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其利益，自屬無從准許（最高法院82

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地上物非上訴

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則上訴人自未因系爭地上物坐

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受有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利益，且上訴

人與參加人之租約亦已於108年1月31日屆期，其亦未受有租

金之不當得利，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與前開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不符，自無理由。

　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 

　⑴陳宏鑫復主張：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土地之

原狀，致伊無法再出租他人或為其他目的利用，因而受有相

當於租金之損害，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賠償伊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15萬元等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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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能履行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前述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等義務，具可

歸責事由，並侵害陳宏鑫對於系爭土地之權利，陳宏鑫自得

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雖上訴人辯稱：被

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故未侵害陳

宏鑫之所有權云云，惟上訴人就此僅提出截圖一份（原審卷

一第181頁），尚難逕認被上訴人確有將系爭土地出租，亦

難據此排除上訴人未能清除地上物而確有侵害系爭土地所有

權之行為，故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

　⑵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固

為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所明定，惟依該規定酌定損害數

額時，仍應就當事人有無不能證明其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之情形，及足以證明損害數額之各種具體的客觀情

事，詳予調查審酌，並說明其心證之理由（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固因上訴人未

能清除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害，惟上訴人辯稱：自106年4月

25日起，參加人至系爭土地搶搬物品，被上訴人未到場阻

止，整個新場已經被搬光，只剩下五間空鐵皮屋等語，並提

出現場照片為據（原審卷三第189頁），又陳宏鑫於檢察官

訊問時稱：「他們已經搬走了，土地我們已經收回來」，亦

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原審卷三第205頁），參以系爭地上

物坐落系爭土地之總面積僅餘1591平方公尺（約481.28坪，

參附表），並核對附圖一、二所示地上物坐落範圍之差異，

足認系爭地上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範圍顯然小於系爭

租約出租範圍，而難認系爭土地所有人受有相當於系爭租約

約定每月15萬元租金之損害。因陳宏鑫不能證明系爭土地所

受損害之數額，茲審酌原出租租金為每月15萬元，系爭地上

物坐落系爭土地之面積雖約為原出租面積之3分之1，惟系爭

地上物分布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廣大，且位於系爭土地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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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平地部分，確會造成系爭土地大部分無法使用收益等

一切情況，爰依前揭規定認系爭土地所有人每月所受損害之

數額為12萬元。

　⑶末按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

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係指民法第767條所規定之「物

權」請求權而言，並不及於共有人基於債之法律關係對於第

三人為賠償之請求。至債權請求權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例

如共有物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請求權為可分債

權，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賠償（司法院院字第

1950號解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68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對上訴人請求每月12萬元之損

害賠償係可分債權，而陳宏鑫對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為12

分之1，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

3頁至第31頁），依前揭說明，陳宏鑫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

求其所受每月1萬元之損害（計算式：12萬元×應有部分1/1

2）。從而，系爭租約期滿終止後，陳宏鑫向上訴人請求自1

08年2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之所受損害共計16萬元（計算

式：1萬×16月＝16萬）及遲延利息，暨自109年6月1日起至

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等節，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陳宏鑫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9年11月11日

（於109年11月10日送達上訴人，原審卷一第77頁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自1

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

均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將坐落系爭土地

之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及給付逾上開金額及範圍部分，自

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之16萬元本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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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部分，原審判命上

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附表：

編號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A1 20 鐵皮屋

A2 2 水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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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14 廢棄屋瓦

B1 53 水泥地

C1 11 水泥地

D1 128 鐵皮屋

D2 1 石材

D3 5 水泥地

F1 97 鐵皮屋

F2 50 水泥地

G1 213 水泥地

G2 43 鐵皮屋

G3 154 水泥地

G4 1 石材

H1 6 鐵皮屋

H2 19 水泥地

I1 36 水泥地

I2 177 水泥地

I3 276 石材

I4 104 石材

I5 89 鐵皮屋

I6 1 鐵皮屋

J 26 鐵架範圍

K1 55 鐵皮屋

K2 10 水泥地

總計 1591 約481.28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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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748號
上  訴  人  佘惠娟  
訴訟代理人  張有捷律師
參  加  人  鄭冠佑  
            沈汀君  
            蕭春進  
            陳明宏  
            吳文山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宏鑫  
                    
            陳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長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0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清空拆除地上物部分；㈡主文第二項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一０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㈢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自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一日起至㈠部分地上物清空拆除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萬元部分，暨關於上訴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關於上訴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十五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宏鑫（下稱其姓名）為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負責管理系爭土地，並委託被上訴人陳世杰（下稱其姓名，與陳宏鑫合稱被上訴人）管理。陳世杰於民國105年2月1日與上訴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土地中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5萬元（即每坪租金100元）。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鄭冠佑、沈汀君、蕭春進、陳明宏、吳文山等五人（下合稱參加人，分稱其姓名）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嗣系爭土地遭人破壞、亂挖及非法傾倒廢棄物，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請上訴人限期改善，否則應搬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系爭租約已於108年1月31日租期屆滿，上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回復系爭土地原狀，陳世杰自得依約請求上訴人應將附表及附圖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承租土地之原狀，致陳宏鑫無法再將系爭土地出租他人或為其他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陳宏鑫自108年2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計240萬元，及自109年6月1日起，迄履行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元（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被上訴人勝訴，駁回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部分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訴外人深坑石材有限公司（下稱深坑公司）原代表人即訴外人張芳鎔（已歿）於95年間以深坑公司名義向陳宏鑫承租系爭土地，租賃期間為93年3月5日起至104年9月15日止，並再將系爭土地出租與參加人。伊自104年9月16日起接任深坑公司代表人，就系爭土地租約，依陳世杰指示改由伊個人名義提前於105年2月1日換約，及由伊與參加人換約，並改列次承租人同為連帶保證人。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已載明：依現況承租、不溯及即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嗣陳宏鑫於105年8月16日指示陳世杰更換系爭土地對外出入唯一大門之遙控器，並加鐵鍊上鎖，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部分之實力支配，亦妨礙參加人之使用收益，構成債務不履行，雖其曾將大門遙控器、門鎖鑰匙交予伊，然嗣又收回，仍無從解免其侵權行為之責，其違法濫權在先，上訴人自無返還與回復原狀問題，亦無侵權行為。另陳世杰亦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被上訴人主張無法出租他人，委無足採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請求均駁回。
三、參加人之陳述：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起置放車輛於系爭土地出入口、更換大門鎖，封鎖土地出入道路，並拒絕伊等進出使用系爭土地，使伊等已喪失對系爭土地承租區域之使用管理權能，被上訴人於斯時起已取回對系爭土地之占有。且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約定，承租人應回復105年2月1日承租時之狀況，僅需將承租後建造之地上物清除，承租時已存在之系爭地上物自不須回復原狀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頁）：
　㈠系爭土地為陳宏鑫與其他共有人共有，由陳宏鑫負責管理，陳宏鑫並委託陳世杰管理。
　㈡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與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由陳世杰將系爭土地其中面積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期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15萬元（每坪每月租金100元）。
　㈢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
　㈣陳世杰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雖陳世杰有交付遙控器及門鎖與上訴人，然上訴人已於同年9月初交還，而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
　㈤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對上訴人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限收函3日內，提出有效改善方法，若不從，則請搬走遷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由上訴人於105年8月26日收受。
五、本院之判斷：
　㈠陳世杰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5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回復土地之原狀，有無理由？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用期限：自105年2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為期」（原審卷一第33頁），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依約已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而消滅等語，自非無據。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排除、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之實力支配，亦妨害參加人使用收益，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陷於遲延，喪失同時履行抗辯權，伊得拒絕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租約未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云云。然陳世杰縱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妨礙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而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義務之情事，然上訴人得為同時履行抗辯者為其給付租金之義務（參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264條第1項），尚無礙於系爭租約於108年1月31日因期限屆滿消滅，上訴人上開所辯，尚屬無據，先予說明。
　⒉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等語。查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分別約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無條件將地上建物拆卸離場，地上鋪設之建材物清乾淨。」及「依現況承租，不溯及既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等節（原審卷一第33頁、第37頁），故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租期屆滿終止後，依約確負有清空及拆除地上物之契約義務。上訴人及參加人雖辯稱：系爭租約特約事項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故僅需回復至105年2月1日承租時之狀況即可，而系爭地上物於當時均已存在，上訴人自無須清空拆除系爭地上物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要旨參照）。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使用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替深坑公司與陳宏鑫委任之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等情，有95年至108年系爭土地之土地租用契約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33頁至第39頁、第103頁至第109頁），上訴人既係接續深坑公司，並因擔任深坑公司法定代理人而與陳世杰續租系爭土地，衡情應有承受深坑公司依原租賃契約第5條所負回復系爭土地原狀義務之意（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且由承租人或次承租人各自將其於承租土地上歷來設置之地上物清除，尚無違一般租賃土地使用之交易常情，故綜參前揭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約定意旨，堪認上訴人確應回復至系爭土地由深坑公司承租前之狀態，而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義務，其上開所辯，難謂合於誠信，自不可採。
　⑵上訴人復辯稱：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為參加人所建造，石材為訴外人張芳鎔所有，張芳鎔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彭詩瑀、張鳴修、張鳴真及張孝澤繼承，水泥地為參加人、張芳鎔及參加人所砌，系爭土地上並無伊所有之物等語（本院卷二第152頁、第370頁至第371頁），被上訴人亦稱：不知應由何人拆除地上物，地上物係參加人興建，不知石材係何人所有，因係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伊僅得對上訴人提告等語（本院卷二第373頁至第375頁）。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深坑公司與陳世杰續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又深坑公司及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後，隨即轉租予參加人，附圖一編號A1、A2、A3之鐵皮屋、水泥地及廢棄屋瓦坐落於鄭冠佑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B1水泥地坐落於沈汀君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C1、D1、D3水泥地、鐵皮屋、石材及水泥地坐落於蕭春進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F1、F2、K1、K2坐落於陳明宏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H1、H2、G1、G2及G3之鐵皮屋、水泥地坐落於吳文山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J鐵架則大致坐落於蕭春進及鄭冠佑租用位置，此經核對附圖一、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7號案（下稱另案）會同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勘測製作之106年2月22日店測土字第00000號複丈成果圖（附圖二）及參加人於另案提出之租用位置圖（附圖三）即明（另案卷一第19頁、第350頁），並有參加人於另案及被上訴人於本案所提之現場照片在卷可參（另案卷一第68頁至第72頁、第74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2頁、第84頁至第86頁、第90頁至第93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65頁），足見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應係參加人於承租期間所建造設置，其上石材亦非上訴人所有。另觀諸上訴人與參加人於105年2月1日所簽土地租賃契約僅於第7條約定「乙方（即參加人）如因使用便利臨時搭設之籬笆或遮蓋物，應限於與租賃用途有關，並於租賃關係消滅時，自行拆除，回復原狀，將土地交還甲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另案卷一第32頁至第36頁），並未約定授與上訴人得逕行拆除地上物之處分權，則上訴人自無權為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處分行為，依前揭說明，上訴人縱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亦屬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陳世杰僅得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其請求上訴人履行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陳宏鑫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系爭土地原狀時止，其所受相當於每月租金15萬元之損害，有無理由？
　⒈不當得利請求權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上訴人所有上開土地之土地上房屋係由訴外人余OO所建，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人因不能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者為余OO，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其利益，自屬無從准許（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地上物非上訴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則上訴人自未因系爭地上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受有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利益，且上訴人與參加人之租約亦已於108年1月31日屆期，其亦未受有租金之不當得利，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與前開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不符，自無理由。
　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 
　⑴陳宏鑫復主張：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土地之原狀，致伊無法再出租他人或為其他目的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賠償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15萬元等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能履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前述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等義務，具可歸責事由，並侵害陳宏鑫對於系爭土地之權利，陳宏鑫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雖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故未侵害陳宏鑫之所有權云云，惟上訴人就此僅提出截圖一份（原審卷一第181頁），尚難逕認被上訴人確有將系爭土地出租，亦難據此排除上訴人未能清除地上物而確有侵害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為，故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
　⑵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固為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所明定，惟依該規定酌定損害數額時，仍應就當事人有無不能證明其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及足以證明損害數額之各種具體的客觀情事，詳予調查審酌，並說明其心證之理由（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固因上訴人未能清除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害，惟上訴人辯稱：自106年4月25日起，參加人至系爭土地搶搬物品，被上訴人未到場阻止，整個新場已經被搬光，只剩下五間空鐵皮屋等語，並提出現場照片為據（原審卷三第189頁），又陳宏鑫於檢察官訊問時稱：「他們已經搬走了，土地我們已經收回來」，亦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原審卷三第205頁），參以系爭地上物坐落系爭土地之總面積僅餘1591平方公尺（約481.28坪，參附表），並核對附圖一、二所示地上物坐落範圍之差異，足認系爭地上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範圍顯然小於系爭租約出租範圍，而難認系爭土地所有人受有相當於系爭租約約定每月15萬元租金之損害。因陳宏鑫不能證明系爭土地所受損害之數額，茲審酌原出租租金為每月15萬元，系爭地上物坐落系爭土地之面積雖約為原出租面積之3分之1，惟系爭地上物分布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廣大，且位於系爭土地易於使用之平地部分，確會造成系爭土地大部分無法使用收益等一切情況，爰依前揭規定認系爭土地所有人每月所受損害之數額為12萬元。
　⑶末按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係指民法第767條所規定之「物權」請求權而言，並不及於共有人基於債之法律關係對於第三人為賠償之請求。至債權請求權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例如共有物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請求權為可分債權，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賠償（司法院院字第1950號解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6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對上訴人請求每月12萬元之損害賠償係可分債權，而陳宏鑫對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為12分之1，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3頁至第31頁），依前揭說明，陳宏鑫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其所受每月1萬元之損害（計算式：12萬元×應有部分1/12）。從而，系爭租約期滿終止後，陳宏鑫向上訴人請求自108年2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之所受損害共計16萬元（計算式：1萬×16月＝16萬）及遲延利息，暨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等節，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陳宏鑫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9年11月11日（於109年11月10日送達上訴人，原審卷一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及給付逾上開金額及範圍部分，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之16萬元本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附表：
		編號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A1

		20

		鐵皮屋



		A2

		2

		水泥地



		A3

		14

		廢棄屋瓦



		B1

		53

		水泥地



		C1

		11

		水泥地



		D1

		128

		鐵皮屋



		D2

		1

		石材



		D3

		5

		水泥地



		F1

		97

		鐵皮屋



		F2

		50

		水泥地



		G1

		213

		水泥地



		G2

		43

		鐵皮屋



		G3

		154

		水泥地



		G4

		1

		石材



		H1

		6

		鐵皮屋



		H2

		19

		水泥地



		I1

		36

		水泥地



		I2

		177

		水泥地



		I3

		276

		石材



		I4

		104

		石材



		I5

		89

		鐵皮屋



		I6

		1

		鐵皮屋



		J

		26

		鐵架範圍



		K1

		55

		鐵皮屋



		K2

		10

		水泥地



		總計

		1591

		約481.28坪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748號

上  訴  人  佘惠娟  

訴訟代理人  張有捷律師

參  加  人  鄭冠佑  

            沈汀君  

            蕭春進  

            陳明宏  

            吳文山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宏鑫  

                    

            陳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長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

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076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清空拆除地上物部分；㈡主文

第二項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

民國一０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部分；㈢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自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一日

起至㈠部分地上物清空拆除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

新臺幣壹萬元部分，暨關於上訴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關於上訴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十五分

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宏鑫（下稱其姓名）為坐落新北

    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負責

    管理系爭土地，並委託被上訴人陳世杰（下稱其姓名，與陳

    宏鑫合稱被上訴人）管理。陳世杰於民國105年2月1日與上

    訴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土地中

    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2月1日起

    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5萬元（即每

    坪租金100元）。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

    與參加人鄭冠佑、沈汀君、蕭春進、陳明宏、吳文山等五人

    （下合稱參加人，分稱其姓名）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

    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

    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嗣系爭土地遭人破壞、

    亂挖及非法傾倒廢棄物，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寄發深坑郵

    局81號存證信函請上訴人限期改善，否則應搬離並恢復土地

    原貌。系爭租約已於108年1月31日租期屆滿，上訴人應依系

    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回復系爭土地原狀，陳世杰自得依約

    請求上訴人應將附表及附圖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

    ）拆除清空。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承租土

    地之原狀，致陳宏鑫無法再將系爭土地出租他人或為其他利

    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陳宏鑫自108年2月1日起

    至109年5月31日止計240萬元，及自109年6月1日起，迄履行

    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元（原審就此部分判決

    被上訴人勝訴，駁回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部分之訴。上訴人

    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二、上訴人則以：訴外人深坑石材有限公司（下稱深坑公司）原

    代表人即訴外人張芳鎔（已歿）於95年間以深坑公司名義向

    陳宏鑫承租系爭土地，租賃期間為93年3月5日起至104年9月

    15日止，並再將系爭土地出租與參加人。伊自104年9月16日

    起接任深坑公司代表人，就系爭土地租約，依陳世杰指示改

    由伊個人名義提前於105年2月1日換約，及由伊與參加人換

    約，並改列次承租人同為連帶保證人。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

    1項已載明：依現況承租、不溯及即往、合約終止時、須恢

    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

    條第2項約定。嗣陳宏鑫於105年8月16日指示陳世杰更換系

    爭土地對外出入唯一大門之遙控器，並加鐵鍊上鎖，妨害伊

    就系爭土地承租部分之實力支配，亦妨礙參加人之使用收益

    ，構成債務不履行，雖其曾將大門遙控器、門鎖鑰匙交予伊

    ，然嗣又收回，仍無從解免其侵權行為之責，其違法濫權在

    先，上訴人自無返還與回復原狀問題，亦無侵權行為。另陳

    世杰亦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被上訴人主張

    無法出租他人，委無足採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之請求均駁回。

三、參加人之陳述：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起置放車輛於系爭

    土地出入口、更換大門鎖，封鎖土地出入道路，並拒絕伊等

    進出使用系爭土地，使伊等已喪失對系爭土地承租區域之使

    用管理權能，被上訴人於斯時起已取回對系爭土地之占有。

    且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約定，承租人應回復105年2月1

    日承租時之狀況，僅需將承租後建造之地上物清除，承租時

    已存在之系爭地上物自不須回復原狀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頁）：

　㈠系爭土地為陳宏鑫與其他共有人共有，由陳宏鑫負責管理，

    陳宏鑫並委託陳世杰管理。

　㈡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與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由陳世杰將系

    爭土地其中面積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期自10

    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15萬元（每坪每

    月租金100元）。

　㈢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簽訂土地

    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

    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

　㈣陳世杰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

    、加鐵鍊上鎖；雖陳世杰有交付遙控器及門鎖與上訴人，然

    上訴人已於同年9月初交還，而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

　㈤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對上訴人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

    ，向上訴人表示「限收函3日內，提出有效改善方法，若不

    從，則請搬走遷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由上訴人於105年8

    月26日收受。

五、本院之判斷：

　㈠陳世杰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5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回復土

    地之原狀，有無理由？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

    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用期限

    ：自105年2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為期」（原審卷一第33頁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依約已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

    滿而消滅等語，自非無據。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105

    年8月16日排除、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之實力支配，亦妨

    害參加人使用收益，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陷於遲延，喪失同

    時履行抗辯權，伊得拒絕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租約未於10

    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云云。然陳世杰縱曾於105年8月16日將

    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妨礙上訴人

    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而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義務之情事

    ，然上訴人得為同時履行抗辯者為其給付租金之義務（參民

    法第421條第1項、第264條第1項），尚無礙於系爭租約於10

    8年1月31日因期限屆滿消滅，上訴人上開所辯，尚屬無據，

    先予說明。

　⒉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

    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

    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等語。查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

    約事項分別約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無條件將地上建

    物拆卸離場，地上鋪設之建材物清乾淨。」及「依現況承租

    ，不溯及既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

    物須清除。」等節（原審卷一第33頁、第37頁），故上訴人

    於系爭契約租期屆滿終止後，依約確負有清空及拆除地上物

    之契約義務。上訴人及參加人雖辯稱：系爭租約特約事項已

    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故僅需回復至105年2月1日

    承租時之狀況即可，而系爭地上物於當時均已存在，上訴人

    自無須清空拆除系爭地上物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

    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

    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

    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

    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

    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要旨參照）。查系爭土

    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

    加人使用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

    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替深坑公司與陳宏鑫委任之陳

    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等情，有95年至108年系爭土地之土地租

    用契約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33頁至第39頁、第103頁至

    第109頁），上訴人既係接續深坑公司，並因擔任深坑公司

    法定代理人而與陳世杰續租系爭土地，衡情應有承受深坑公

    司依原租賃契約第5條所負回復系爭土地原狀義務之意（原

    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且由承租人或次承租人各自將其

    於承租土地上歷來設置之地上物清除，尚無違一般租賃土地

    使用之交易常情，故綜參前揭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

    項約定意旨，堪認上訴人確應回復至系爭土地由深坑公司承

    租前之狀態，而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義務，其上開所

    辯，難謂合於誠信，自不可採。

　⑵上訴人復辯稱：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為參加人所建造，石材

    為訴外人張芳鎔所有，張芳鎔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彭詩瑀、

    張鳴修、張鳴真及張孝澤繼承，水泥地為參加人、張芳鎔及

    參加人所砌，系爭土地上並無伊所有之物等語（本院卷二第

    152頁、第370頁至第371頁），被上訴人亦稱：不知應由何

    人拆除地上物，地上物係參加人興建，不知石材係何人所有

    ，因係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伊僅得對上訴人提告等語（本

    院卷二第373頁至第375頁）。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

    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多年，嗣因上訴

    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

    人代深坑公司與陳世杰續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又深

    坑公司及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後，隨即轉租予參加人，附圖

    一編號A1、A2、A3之鐵皮屋、水泥地及廢棄屋瓦坐落於鄭冠

    佑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B1水泥地坐落於沈汀君租用位置，

    附圖一編號C1、D1、D3水泥地、鐵皮屋、石材及水泥地坐落

    於蕭春進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F1、F2、K1、K2坐落於陳明

    宏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H1、H2、G1、G2及G3之鐵皮屋、水

    泥地坐落於吳文山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J鐵架則大致坐落

    於蕭春進及鄭冠佑租用位置，此經核對附圖一、另案即原法

    院106年度訴字第47號案（下稱另案）會同新北市新店地政

    事務所勘測製作之106年2月22日店測土字第00000號複丈成

    果圖（附圖二）及參加人於另案提出之租用位置圖（附圖三

    ）即明（另案卷一第19頁、第350頁），並有參加人於另案

    及被上訴人於本案所提之現場照片在卷可參（另案卷一第68

    頁至第72頁、第74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2頁、第84頁至

    第86頁、第90頁至第93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65頁），足

    見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應係參加人於承租期間所建造設置，

    其上石材亦非上訴人所有。另觀諸上訴人與參加人於105年2

    月1日所簽土地租賃契約僅於第7條約定「乙方（即參加人）

    如因使用便利臨時搭設之籬笆或遮蓋物，應限於與租賃用途

    有關，並於租賃關係消滅時，自行拆除，回復原狀，將土地

    交還甲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另案卷一第32頁至第36

    頁），並未約定授與上訴人得逕行拆除地上物之處分權，則

    上訴人自無權為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處分行為，依前揭說

    明，上訴人縱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亦屬可歸責於債

    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陳世杰僅得請

    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其請求上訴人履行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

    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陳宏鑫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系爭土地原狀

    時止，其所受相當於每月租金15萬元之損害，有無理由？

　⒈不當得利請求權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上訴人所有上開土地之土地上房屋係由

    訴外人余OO所建，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人因不能

    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者為余OO，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其利益，自屬無從准許（最高法院82年

    度台上字第1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地上物非上訴人

    所有，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則上訴人自未因系爭地上物坐落

    於系爭土地上而受有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利益，且上訴人

    與參加人之租約亦已於108年1月31日屆期，其亦未受有租金

    之不當得利，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與前開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不符，自無理由。

　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 

　⑴陳宏鑫復主張：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土地之

    原狀，致伊無法再出租他人或為其他目的利用，因而受有相

    當於租金之損害，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賠償伊所

    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15萬元等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能履行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前述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等義務，具可

    歸責事由，並侵害陳宏鑫對於系爭土地之權利，陳宏鑫自得

    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雖上訴人辯稱：被

    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故未侵害陳

    宏鑫之所有權云云，惟上訴人就此僅提出截圖一份（原審卷

    一第181頁），尚難逕認被上訴人確有將系爭土地出租，亦

    難據此排除上訴人未能清除地上物而確有侵害系爭土地所有

    權之行為，故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

　⑵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

    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固

    為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所明定，惟依該規定酌定損害數

    額時，仍應就當事人有無不能證明其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之情形，及足以證明損害數額之各種具體的客觀情

    事，詳予調查審酌，並說明其心證之理由（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固因上訴人未

    能清除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害，惟上訴人辯稱：自106年4月

    25日起，參加人至系爭土地搶搬物品，被上訴人未到場阻止

    ，整個新場已經被搬光，只剩下五間空鐵皮屋等語，並提出

    現場照片為據（原審卷三第189頁），又陳宏鑫於檢察官訊

    問時稱：「他們已經搬走了，土地我們已經收回來」，亦有

    偵訊筆錄在卷可按（原審卷三第205頁），參以系爭地上物

    坐落系爭土地之總面積僅餘1591平方公尺（約481.28坪，參

    附表），並核對附圖一、二所示地上物坐落範圍之差異，足

    認系爭地上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範圍顯然小於系爭租

    約出租範圍，而難認系爭土地所有人受有相當於系爭租約約

    定每月15萬元租金之損害。因陳宏鑫不能證明系爭土地所受

    損害之數額，茲審酌原出租租金為每月15萬元，系爭地上物

    坐落系爭土地之面積雖約為原出租面積之3分之1，惟系爭地

    上物分布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廣大，且位於系爭土地易於使

    用之平地部分，確會造成系爭土地大部分無法使用收益等一

    切情況，爰依前揭規定認系爭土地所有人每月所受損害之數

    額為12萬元。

　⑶末按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

    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係指民法第767條所規定之「物權

    」請求權而言，並不及於共有人基於債之法律關係對於第三

    人為賠償之請求。至債權請求權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例如

    共有物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請求權為可分債權，

    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賠償（司法院院字第1950

    號解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68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對上訴人請求每月12萬元之損害賠償

    係可分債權，而陳宏鑫對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為12分之1

    ，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3頁至

    第31頁），依前揭說明，陳宏鑫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其所

    受每月1萬元之損害（計算式：12萬元×應有部分1/12）。從

    而，系爭租約期滿終止後，陳宏鑫向上訴人請求自108年2月

    1日至109年5月31日之所受損害共計16萬元（計算式：1萬×1

    6月＝16萬）及遲延利息，暨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

    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等節，為有理由，逾此範圍，

    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陳宏鑫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

    付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9年11月11日（

    於109年11月10日送達上訴人，原審卷一第77頁送達證書）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自109年

    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均屬

    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

    爭地上物拆除清空，及給付逾上開金額及範圍部分，自有未

    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上開應准許之16萬元本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

    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

    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附表：

編號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A1 20 鐵皮屋 A2 2 水泥地 A3 14 廢棄屋瓦 B1 53 水泥地 C1 11 水泥地 D1 128 鐵皮屋 D2 1 石材 D3 5 水泥地 F1 97 鐵皮屋 F2 50 水泥地 G1 213 水泥地 G2 43 鐵皮屋 G3 154 水泥地 G4 1 石材 H1 6 鐵皮屋 H2 19 水泥地 I1 36 水泥地 I2 177 水泥地 I3 276 石材 I4 104 石材 I5 89 鐵皮屋 I6 1 鐵皮屋 J 26 鐵架範圍 K1 55 鐵皮屋 K2 10 水泥地 總計 1591 約481.28坪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748號
上  訴  人  佘惠娟  
訴訟代理人  張有捷律師
參  加  人  鄭冠佑  
            沈汀君  
            蕭春進  
            陳明宏  
            吳文山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宏鑫  
                    
            陳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長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0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清空拆除地上物部分；㈡主文第二項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一０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㈢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自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一日起至㈠部分地上物清空拆除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萬元部分，暨關於上訴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關於上訴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十五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宏鑫（下稱其姓名）為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負責管理系爭土地，並委託被上訴人陳世杰（下稱其姓名，與陳宏鑫合稱被上訴人）管理。陳世杰於民國105年2月1日與上訴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土地中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5萬元（即每坪租金100元）。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鄭冠佑、沈汀君、蕭春進、陳明宏、吳文山等五人（下合稱參加人，分稱其姓名）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嗣系爭土地遭人破壞、亂挖及非法傾倒廢棄物，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請上訴人限期改善，否則應搬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系爭租約已於108年1月31日租期屆滿，上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回復系爭土地原狀，陳世杰自得依約請求上訴人應將附表及附圖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承租土地之原狀，致陳宏鑫無法再將系爭土地出租他人或為其他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陳宏鑫自108年2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計240萬元，及自109年6月1日起，迄履行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元（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被上訴人勝訴，駁回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部分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訴外人深坑石材有限公司（下稱深坑公司）原代表人即訴外人張芳鎔（已歿）於95年間以深坑公司名義向陳宏鑫承租系爭土地，租賃期間為93年3月5日起至104年9月15日止，並再將系爭土地出租與參加人。伊自104年9月16日起接任深坑公司代表人，就系爭土地租約，依陳世杰指示改由伊個人名義提前於105年2月1日換約，及由伊與參加人換約，並改列次承租人同為連帶保證人。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已載明：依現況承租、不溯及即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嗣陳宏鑫於105年8月16日指示陳世杰更換系爭土地對外出入唯一大門之遙控器，並加鐵鍊上鎖，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部分之實力支配，亦妨礙參加人之使用收益，構成債務不履行，雖其曾將大門遙控器、門鎖鑰匙交予伊，然嗣又收回，仍無從解免其侵權行為之責，其違法濫權在先，上訴人自無返還與回復原狀問題，亦無侵權行為。另陳世杰亦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被上訴人主張無法出租他人，委無足採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請求均駁回。
三、參加人之陳述：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起置放車輛於系爭土地出入口、更換大門鎖，封鎖土地出入道路，並拒絕伊等進出使用系爭土地，使伊等已喪失對系爭土地承租區域之使用管理權能，被上訴人於斯時起已取回對系爭土地之占有。且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約定，承租人應回復105年2月1日承租時之狀況，僅需將承租後建造之地上物清除，承租時已存在之系爭地上物自不須回復原狀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頁）：
　㈠系爭土地為陳宏鑫與其他共有人共有，由陳宏鑫負責管理，陳宏鑫並委託陳世杰管理。
　㈡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與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由陳世杰將系爭土地其中面積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期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15萬元（每坪每月租金100元）。
　㈢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
　㈣陳世杰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雖陳世杰有交付遙控器及門鎖與上訴人，然上訴人已於同年9月初交還，而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
　㈤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對上訴人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限收函3日內，提出有效改善方法，若不從，則請搬走遷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由上訴人於105年8月26日收受。
五、本院之判斷：
　㈠陳世杰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5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回復土地之原狀，有無理由？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用期限：自105年2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為期」（原審卷一第33頁），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依約已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而消滅等語，自非無據。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排除、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之實力支配，亦妨害參加人使用收益，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陷於遲延，喪失同時履行抗辯權，伊得拒絕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租約未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云云。然陳世杰縱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妨礙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而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義務之情事，然上訴人得為同時履行抗辯者為其給付租金之義務（參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264條第1項），尚無礙於系爭租約於108年1月31日因期限屆滿消滅，上訴人上開所辯，尚屬無據，先予說明。
　⒉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等語。查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分別約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無條件將地上建物拆卸離場，地上鋪設之建材物清乾淨。」及「依現況承租，不溯及既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等節（原審卷一第33頁、第37頁），故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租期屆滿終止後，依約確負有清空及拆除地上物之契約義務。上訴人及參加人雖辯稱：系爭租約特約事項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故僅需回復至105年2月1日承租時之狀況即可，而系爭地上物於當時均已存在，上訴人自無須清空拆除系爭地上物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要旨參照）。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使用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替深坑公司與陳宏鑫委任之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等情，有95年至108年系爭土地之土地租用契約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33頁至第39頁、第103頁至第109頁），上訴人既係接續深坑公司，並因擔任深坑公司法定代理人而與陳世杰續租系爭土地，衡情應有承受深坑公司依原租賃契約第5條所負回復系爭土地原狀義務之意（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且由承租人或次承租人各自將其於承租土地上歷來設置之地上物清除，尚無違一般租賃土地使用之交易常情，故綜參前揭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約定意旨，堪認上訴人確應回復至系爭土地由深坑公司承租前之狀態，而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義務，其上開所辯，難謂合於誠信，自不可採。
　⑵上訴人復辯稱：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為參加人所建造，石材為訴外人張芳鎔所有，張芳鎔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彭詩瑀、張鳴修、張鳴真及張孝澤繼承，水泥地為參加人、張芳鎔及參加人所砌，系爭土地上並無伊所有之物等語（本院卷二第152頁、第370頁至第371頁），被上訴人亦稱：不知應由何人拆除地上物，地上物係參加人興建，不知石材係何人所有，因係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伊僅得對上訴人提告等語（本院卷二第373頁至第375頁）。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深坑公司與陳世杰續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又深坑公司及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後，隨即轉租予參加人，附圖一編號A1、A2、A3之鐵皮屋、水泥地及廢棄屋瓦坐落於鄭冠佑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B1水泥地坐落於沈汀君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C1、D1、D3水泥地、鐵皮屋、石材及水泥地坐落於蕭春進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F1、F2、K1、K2坐落於陳明宏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H1、H2、G1、G2及G3之鐵皮屋、水泥地坐落於吳文山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J鐵架則大致坐落於蕭春進及鄭冠佑租用位置，此經核對附圖一、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7號案（下稱另案）會同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勘測製作之106年2月22日店測土字第00000號複丈成果圖（附圖二）及參加人於另案提出之租用位置圖（附圖三）即明（另案卷一第19頁、第350頁），並有參加人於另案及被上訴人於本案所提之現場照片在卷可參（另案卷一第68頁至第72頁、第74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2頁、第84頁至第86頁、第90頁至第93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65頁），足見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應係參加人於承租期間所建造設置，其上石材亦非上訴人所有。另觀諸上訴人與參加人於105年2月1日所簽土地租賃契約僅於第7條約定「乙方（即參加人）如因使用便利臨時搭設之籬笆或遮蓋物，應限於與租賃用途有關，並於租賃關係消滅時，自行拆除，回復原狀，將土地交還甲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另案卷一第32頁至第36頁），並未約定授與上訴人得逕行拆除地上物之處分權，則上訴人自無權為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處分行為，依前揭說明，上訴人縱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亦屬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陳世杰僅得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其請求上訴人履行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陳宏鑫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系爭土地原狀時止，其所受相當於每月租金15萬元之損害，有無理由？
　⒈不當得利請求權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上訴人所有上開土地之土地上房屋係由訴外人余OO所建，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人因不能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者為余OO，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其利益，自屬無從准許（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地上物非上訴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則上訴人自未因系爭地上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受有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利益，且上訴人與參加人之租約亦已於108年1月31日屆期，其亦未受有租金之不當得利，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與前開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不符，自無理由。
　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 
　⑴陳宏鑫復主張：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土地之原狀，致伊無法再出租他人或為其他目的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賠償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15萬元等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能履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前述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等義務，具可歸責事由，並侵害陳宏鑫對於系爭土地之權利，陳宏鑫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雖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故未侵害陳宏鑫之所有權云云，惟上訴人就此僅提出截圖一份（原審卷一第181頁），尚難逕認被上訴人確有將系爭土地出租，亦難據此排除上訴人未能清除地上物而確有侵害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為，故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
　⑵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固為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所明定，惟依該規定酌定損害數額時，仍應就當事人有無不能證明其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及足以證明損害數額之各種具體的客觀情事，詳予調查審酌，並說明其心證之理由（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固因上訴人未能清除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害，惟上訴人辯稱：自106年4月25日起，參加人至系爭土地搶搬物品，被上訴人未到場阻止，整個新場已經被搬光，只剩下五間空鐵皮屋等語，並提出現場照片為據（原審卷三第189頁），又陳宏鑫於檢察官訊問時稱：「他們已經搬走了，土地我們已經收回來」，亦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原審卷三第205頁），參以系爭地上物坐落系爭土地之總面積僅餘1591平方公尺（約481.28坪，參附表），並核對附圖一、二所示地上物坐落範圍之差異，足認系爭地上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範圍顯然小於系爭租約出租範圍，而難認系爭土地所有人受有相當於系爭租約約定每月15萬元租金之損害。因陳宏鑫不能證明系爭土地所受損害之數額，茲審酌原出租租金為每月15萬元，系爭地上物坐落系爭土地之面積雖約為原出租面積之3分之1，惟系爭地上物分布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廣大，且位於系爭土地易於使用之平地部分，確會造成系爭土地大部分無法使用收益等一切情況，爰依前揭規定認系爭土地所有人每月所受損害之數額為12萬元。
　⑶末按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係指民法第767條所規定之「物權」請求權而言，並不及於共有人基於債之法律關係對於第三人為賠償之請求。至債權請求權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例如共有物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請求權為可分債權，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賠償（司法院院字第1950號解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6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對上訴人請求每月12萬元之損害賠償係可分債權，而陳宏鑫對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為12分之1，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3頁至第31頁），依前揭說明，陳宏鑫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其所受每月1萬元之損害（計算式：12萬元×應有部分1/12）。從而，系爭租約期滿終止後，陳宏鑫向上訴人請求自108年2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之所受損害共計16萬元（計算式：1萬×16月＝16萬）及遲延利息，暨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等節，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陳宏鑫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9年11月11日（於109年11月10日送達上訴人，原審卷一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及給付逾上開金額及範圍部分，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之16萬元本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附表：
		編號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A1

		20

		鐵皮屋



		A2

		2

		水泥地



		A3

		14

		廢棄屋瓦



		B1

		53

		水泥地



		C1

		11

		水泥地



		D1

		128

		鐵皮屋



		D2

		1

		石材



		D3

		5

		水泥地



		F1

		97

		鐵皮屋



		F2

		50

		水泥地



		G1

		213

		水泥地



		G2

		43

		鐵皮屋



		G3

		154

		水泥地



		G4

		1

		石材



		H1

		6

		鐵皮屋



		H2

		19

		水泥地



		I1

		36

		水泥地



		I2

		177

		水泥地



		I3

		276

		石材



		I4

		104

		石材



		I5

		89

		鐵皮屋



		I6

		1

		鐵皮屋



		J

		26

		鐵架範圍



		K1

		55

		鐵皮屋



		K2

		10

		水泥地



		總計

		1591

		約481.28坪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上字第748號

上  訴  人  佘惠娟  

訴訟代理人  張有捷律師

參  加  人  鄭冠佑  

            沈汀君  

            蕭春進  

            陳明宏  

            吳文山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宏鑫  

                    

            陳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長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10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一項命上訴人清空拆除地上物部分；㈡主文第二項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一０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㈢主文第三項命上訴人自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一日起至㈠部分地上物清空拆除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陳宏鑫逾新臺幣壹萬元部分，暨關於上訴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關於上訴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十五分之四，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陳宏鑫（下稱其姓名）為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負責管理系爭土地，並委託被上訴人陳世杰（下稱其姓名，與陳宏鑫合稱被上訴人）管理。陳世杰於民國105年2月1日與上訴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土地中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5萬元（即每坪租金100元）。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鄭冠佑、沈汀君、蕭春進、陳明宏、吳文山等五人（下合稱參加人，分稱其姓名）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嗣系爭土地遭人破壞、亂挖及非法傾倒廢棄物，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請上訴人限期改善，否則應搬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系爭租約已於108年1月31日租期屆滿，上訴人應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回復系爭土地原狀，陳世杰自得依約請求上訴人應將附表及附圖一所示地上物（下稱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承租土地之原狀，致陳宏鑫無法再將系爭土地出租他人或為其他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陳宏鑫自108年2月1日起至109年5月31日止計240萬元，及自109年6月1日起，迄履行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給付15萬元（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被上訴人勝訴，駁回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部分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訴外人深坑石材有限公司（下稱深坑公司）原代表人即訴外人張芳鎔（已歿）於95年間以深坑公司名義向陳宏鑫承租系爭土地，租賃期間為93年3月5日起至104年9月15日止，並再將系爭土地出租與參加人。伊自104年9月16日起接任深坑公司代表人，就系爭土地租約，依陳世杰指示改由伊個人名義提前於105年2月1日換約，及由伊與參加人換約，並改列次承租人同為連帶保證人。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已載明：依現況承租、不溯及即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嗣陳宏鑫於105年8月16日指示陳世杰更換系爭土地對外出入唯一大門之遙控器，並加鐵鍊上鎖，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部分之實力支配，亦妨礙參加人之使用收益，構成債務不履行，雖其曾將大門遙控器、門鎖鑰匙交予伊，然嗣又收回，仍無從解免其侵權行為之責，其違法濫權在先，上訴人自無返還與回復原狀問題，亦無侵權行為。另陳世杰亦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被上訴人主張無法出租他人，委無足採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請求均駁回。

三、參加人之陳述：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起置放車輛於系爭土地出入口、更換大門鎖，封鎖土地出入道路，並拒絕伊等進出使用系爭土地，使伊等已喪失對系爭土地承租區域之使用管理權能，被上訴人於斯時起已取回對系爭土地之占有。且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1項約定，承租人應回復105年2月1日承租時之狀況，僅需將承租後建造之地上物清除，承租時已存在之系爭地上物自不須回復原狀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16頁）：

　㈠系爭土地為陳宏鑫與其他共有人共有，由陳宏鑫負責管理，陳宏鑫並委託陳世杰管理。

　㈡上訴人於105年2月1日與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由陳世杰將系爭土地其中面積1500坪，出租予上訴人，雙方約定租期自105年2月1日起至108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15萬元（每坪每月租金100元）。

　㈢上訴人於簽訂系爭租約後，於同日再分別與參加人簽訂土地租用契約，將系爭土地轉租予參加人，由參加人各自承租系爭土地特定範圍，並約定與系爭租約相同之租賃期間。

　㈣陳世杰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雖陳世杰有交付遙控器及門鎖與上訴人，然上訴人已於同年9月初交還，而由被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

　㈤陳世杰於105年8月25日對上訴人寄發深坑郵局81號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限收函3日內，提出有效改善方法，若不從，則請搬走遷離，並恢復土地原貌」，由上訴人於105年8月26日收受。

五、本院之判斷：

　㈠陳世杰依系爭租約特約事項、第5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回復土地之原狀，有無理由？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民法第45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用期限：自105年2月1日至108年1月31日為期」（原審卷一第33頁），被上訴人主張：系爭租約依約已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而消滅等語，自非無據。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16日排除、妨害伊就系爭土地承租之實力支配，亦妨害參加人使用收益，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陷於遲延，喪失同時履行抗辯權，伊得拒絕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租約未於108年1月31日期限屆滿云云。然陳世杰縱曾於105年8月16日將系爭土地對外大門之遙控器更換、加鐵鍊上鎖，妨礙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而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義務之情事，然上訴人得為同時履行抗辯者為其給付租金之義務（參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264條第1項），尚無礙於系爭租約於108年1月31日因期限屆滿消滅，上訴人上開所辯，尚屬無據，先予說明。

　⒉次按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等語。查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分別約定「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時，無條件將地上建物拆卸離場，地上鋪設之建材物清乾淨。」及「依現況承租，不溯及既往，合約終止時須恢復承租時地上之狀況，地上物須清除。」等節（原審卷一第33頁、第37頁），故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租期屆滿終止後，依約確負有清空及拆除地上物之契約義務。上訴人及參加人雖辯稱：系爭租約特約事項已排除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約定，故僅需回復至105年2月1日承租時之狀況即可，而系爭地上物於當時均已存在，上訴人自無須清空拆除系爭地上物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要旨參照）。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使用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替深坑公司與陳宏鑫委任之陳世杰簽訂系爭租約等情，有95年至108年系爭土地之土地租用契約書在卷可佐（原審卷一第33頁至第39頁、第103頁至第109頁），上訴人既係接續深坑公司，並因擔任深坑公司法定代理人而與陳世杰續租系爭土地，衡情應有承受深坑公司依原租賃契約第5條所負回復系爭土地原狀義務之意（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且由承租人或次承租人各自將其於承租土地上歷來設置之地上物清除，尚無違一般租賃土地使用之交易常情，故綜參前揭系爭租約第5條第2項及特約事項約定意旨，堪認上訴人確應回復至系爭土地由深坑公司承租前之狀態，而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義務，其上開所辯，難謂合於誠信，自不可採。

　⑵上訴人復辯稱：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為參加人所建造，石材為訴外人張芳鎔所有，張芳鎔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彭詩瑀、張鳴修、張鳴真及張孝澤繼承，水泥地為參加人、張芳鎔及參加人所砌，系爭土地上並無伊所有之物等語（本院卷二第152頁、第370頁至第371頁），被上訴人亦稱：不知應由何人拆除地上物，地上物係參加人興建，不知石材係何人所有，因係上訴人簽立系爭租約，伊僅得對上訴人提告等語（本院卷二第373頁至第375頁）。查系爭土地原係由深坑公司自95年10月1日起向陳宏鑫承租並轉租參加人多年，嗣因上訴人擔任深坑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始於105年2月1日改由上訴人代深坑公司與陳世杰續約等情，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又深坑公司及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後，隨即轉租予參加人，附圖一編號A1、A2、A3之鐵皮屋、水泥地及廢棄屋瓦坐落於鄭冠佑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B1水泥地坐落於沈汀君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C1、D1、D3水泥地、鐵皮屋、石材及水泥地坐落於蕭春進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F1、F2、K1、K2坐落於陳明宏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H1、H2、G1、G2及G3之鐵皮屋、水泥地坐落於吳文山租用位置，附圖一編號J鐵架則大致坐落於蕭春進及鄭冠佑租用位置，此經核對附圖一、另案即原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7號案（下稱另案）會同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勘測製作之106年2月22日店測土字第00000號複丈成果圖（附圖二）及參加人於另案提出之租用位置圖（附圖三）即明（另案卷一第19頁、第350頁），並有參加人於另案及被上訴人於本案所提之現場照片在卷可參（另案卷一第68頁至第72頁、第74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2頁、第84頁至第86頁、第90頁至第93頁，本院卷第219頁至第265頁），足見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應係參加人於承租期間所建造設置，其上石材亦非上訴人所有。另觀諸上訴人與參加人於105年2月1日所簽土地租賃契約僅於第7條約定「乙方（即參加人）如因使用便利臨時搭設之籬笆或遮蓋物，應限於與租賃用途有關，並於租賃關係消滅時，自行拆除，回復原狀，將土地交還甲方，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另案卷一第32頁至第36頁），並未約定授與上訴人得逕行拆除地上物之處分權，則上訴人自無權為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之處分行為，依前揭說明，上訴人縱負有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亦屬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陳世杰僅得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其請求上訴人履行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義務，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陳宏鑫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系爭土地原狀時止，其所受相當於每月租金15萬元之損害，有無理由？

　⒈不當得利請求權部分：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上訴人所有上開土地之土地上房屋係由訴外人余OO所建，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上訴人因不能使用土地而受利益者為余OO，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其利益，自屬無從准許（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地上物非上訴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則上訴人自未因系爭地上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受有占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利益，且上訴人與參加人之租約亦已於108年1月31日屆期，其亦未受有租金之不當得利，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與前開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不符，自無理由。

　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部分： 

　⑴陳宏鑫復主張：上訴人於租期屆滿後迄今未回復系爭土地之原狀，致伊無法再出租他人或為其他目的利用，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自108年2月1日起至回復土地原狀之日止按月賠償伊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15萬元等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系爭租約租期屆滿後，未能履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前述拆除清空系爭地上物等義務，具可歸責事由，並侵害陳宏鑫對於系爭土地之權利，陳宏鑫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損害。雖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將系爭土地另行出租供他人堆放鷹架，故未侵害陳宏鑫之所有權云云，惟上訴人就此僅提出截圖一份（原審卷一第181頁），尚難逕認被上訴人確有將系爭土地出租，亦難據此排除上訴人未能清除地上物而確有侵害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為，故上訴人所辯尚無可採。

　⑵再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固為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所明定，惟依該規定酌定損害數額時，仍應就當事人有無不能證明其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及足以證明損害數額之各種具體的客觀情事，詳予調查審酌，並說明其心證之理由（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土地固因上訴人未能清除系爭地上物而受有損害，惟上訴人辯稱：自106年4月25日起，參加人至系爭土地搶搬物品，被上訴人未到場阻止，整個新場已經被搬光，只剩下五間空鐵皮屋等語，並提出現場照片為據（原審卷三第189頁），又陳宏鑫於檢察官訊問時稱：「他們已經搬走了，土地我們已經收回來」，亦有偵訊筆錄在卷可按（原審卷三第205頁），參以系爭地上物坐落系爭土地之總面積僅餘1591平方公尺（約481.28坪，參附表），並核對附圖一、二所示地上物坐落範圍之差異，足認系爭地上物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範圍顯然小於系爭租約出租範圍，而難認系爭土地所有人受有相當於系爭租約約定每月15萬元租金之損害。因陳宏鑫不能證明系爭土地所受損害之數額，茲審酌原出租租金為每月15萬元，系爭地上物坐落系爭土地之面積雖約為原出租面積之3分之1，惟系爭地上物分布占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廣大，且位於系爭土地易於使用之平地部分，確會造成系爭土地大部分無法使用收益等一切情況，爰依前揭規定認系爭土地所有人每月所受損害之數額為12萬元。

　⑶末按民法第821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係指民法第767條所規定之「物權」請求權而言，並不及於共有人基於債之法律關係對於第三人為賠償之請求。至債權請求權應以金錢賠償損害時，例如共有物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請求權為可分債權，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賠償（司法院院字第1950號解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6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得對上訴人請求每月12萬元之損害賠償係可分債權，而陳宏鑫對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僅為12分之1，有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3頁至第31頁），依前揭說明，陳宏鑫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其所受每月1萬元之損害（計算式：12萬元×應有部分1/12）。從而，系爭租約期滿終止後，陳宏鑫向上訴人請求自108年2月1日至109年5月31日之所受損害共計16萬元（計算式：1萬×16月＝16萬）及遲延利息，暨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等節，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陳宏鑫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9年11月11日（於109年11月10日送達上訴人，原審卷一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命上訴人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及給付逾上開金額及範圍部分，自有未洽。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之16萬元本息及自109年6月1日起至系爭地上物拆除清空時止按月給付1萬元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不合，上訴人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林于人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靜怡　　　　　　　

附表：

編號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A1 20 鐵皮屋 A2 2 水泥地 A3 14 廢棄屋瓦 B1 53 水泥地 C1 11 水泥地 D1 128 鐵皮屋 D2 1 石材 D3 5 水泥地 F1 97 鐵皮屋 F2 50 水泥地 G1 213 水泥地 G2 43 鐵皮屋 G3 154 水泥地 G4 1 石材 H1 6 鐵皮屋 H2 19 水泥地 I1 36 水泥地 I2 177 水泥地 I3 276 石材 I4 104 石材 I5 89 鐵皮屋 I6 1 鐵皮屋 J 26 鐵架範圍 K1 55 鐵皮屋 K2 10 水泥地 總計 1591 約481.28坪 





